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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华等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2685 号），四川环能德美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。截至本公告日，

本次交易标的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通环境”）65%股

权已依法过户至公司名下，四通环境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详情请见公司 2016

年 12 月 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》。 

2016 年 6 月，四通环境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成

都银行”）签订贷款协议，向成都银行贷款 8000 万元，用于流动资金周转，贷

款期限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，由专业担保公司为上述贷款提

供担保。为降低融资成本，四通环境已与上述专业担保公司协商拟终止担保，由

公司为四通环境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为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

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。 

2、审批情况 

2016 年 12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以 7 票同意、

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本次对

外担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 

企业名称：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 2005 年 10 月 31 日 

注册地点：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33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华 

注册资本：20,86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市政污水处理投资运营和污水处理工程总包服务。 

产权关系：公司持有其 65%股权。 

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： 

1、资产负债状况： 

项  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47,268.84 42,005.10    

负债总额 28,731.42 21,408.43   

净资产 18,537.41 19,469.07   

2、盈利状况： 

项  目 2016 年 1-6 月 2015 年度 

营业收入 4,527.84   2,262.98  

利润总额 773.05  -833.58  

净利润 940.74 -813.50   

抵押、质押、担保情况：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四通环境及其子公司抵押、质押事项相关合同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债权人（质

权人） 

债务

人 

债务总额

（万元） 
用途 担保方式 借款期限 担保期限 

成都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青

羊支行 

大 邑

四通 
7,000 固定资产投资 

1、大邑四通以大邑县

污水处理厂收费权提

供权利质押； 

2、四通环境以其所持

大邑四通的 100%股权

（出资额 3,000 万元）

提供质押担保。 

2016年 1月 28日至

2021 年 1 月 27 日 

抵押权的存续期间

至被担保的债权诉

讼时效届满之日

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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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青

羊支行 

南 溪

四通 
5,000 — 

南溪区城市生活污水

处理厂、罗龙工业集中

区污水处理厂、九龙食

品园污水厂的整体资

产，包括污水处理设施

及设备出售给四川发

展，再由四川发展租赁

给西充四通使用。 

2014 年 5 月 7 日至

2017 年 5 月 6 日 
— 

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宜宾南

溪支行（质

权人为四川

昊鑫投资担

保 有 限 公

司） 

南 溪

四通 
4,200 

“南溪县城市污

水处理厂及宜

宾市罗龙工业

集中区污水处

理厂”项目建设

固定资产 

四川昊鑫投资担保有

限公司为南溪四通提

供保证担保，四通环境

以其所持南溪四通的

100%股权向四川昊鑫

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

供股权质押反担保。 

2000 万：2010 年 4

月 9 日至 2019 年 4

月 8 日； 

2200 万：2010 年 6

月 18日至 2019年 6

月 17 日 

股权质押反担保权

的行使期限自本合

同签订之日起至四

川昊鑫投资担保有

限公司承担代偿责

任后追偿主债权的

诉讼时效期满止。 

成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

武侯新城支

行 

四 通

环境 
8,000 流动资金周转 

四通环境以武侯区土

地 使 用 权 （ 成 国 用

（2014）第 56 号）作

为抵押物 

2016年 6月 22日至

2017 年 6 月 21 日 

抵押权的存续期间

至被担保的债权诉

讼时效届满之日

止。 

注：1、上表中南溪四通 5,000万系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，根据融资租赁业务账务处理过程来看，租赁物

在还本付息后由四通环境回购，租赁物在存续期内始终由四通环境占有和使用，因此该等借款实质上是将

租赁物用于质押并获取融资。 

2、大邑四通、南溪四通的借款已逐步偿还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借款余额分别约为 6500万元、1200万元、1960

万元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四通环境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资产抵押、质押、

对外担保等事项，亦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截至本公告日，尚未签订担保协议。 

四、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

1、本次担保的目的在于降低子公司融资成本，减少四通环境担保费用，符

合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2、为满足市政污水处理 BOT、PPP 项目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四通环境通过资

产抵押、股权质押、特许经营权质押等方式借入大量资金用于污水处理厂的前

期投入。截至2016年6月30日，四通环境各类借款余额合计为21,922.23万元，

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余额为 14,312.23 万元。随着污水处理项目陆续投入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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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，四通环境污水处理收入规模不断扩大，有利于减少负债，同时本次募集配

套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缓解偿债压力。综上所述，本次公司向四通环境提供担

保风险可控。 

3、公司持有四通环境 65%股权，另一自然人李华持有四通环境 35%股权，

李华及其配偶胡登燕与成都银行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，为上述贷款提供相应担

保。 

4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，未提供反担保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，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,不会

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，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6 年 5 月 4 日

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 2016 年度为成都环能德美环保装备制

造有限公司等 4 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。详情请见

2016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

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公司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对上述全资子

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对上述 4 家子公司的合

计担保余额约为 200 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除本公告提及的事项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，不

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六、其他  

公司将根据上述对外担保实施情况，按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9 日 




